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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
将植物人母亲抬进邻居家

根据法院查明，案发前，杨某、郑玲某

夫妇原本打算在郑某娟家房前的菜地上建

房，但并未获得有关部门审批。杨某、郑玲

某认为，是郑某娟从中阻止所致。

2016年9月5日上午，夫妇二人将老

母亲郑某妹拉至天台县南屏乡某村，准备

将郑某妹背进郑某娟家中，以此要挟郑某

娟同意他们建房。

郑某妹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处于

植物人状态，被告人郑某娟见状后，立即

关门予以制止，但并没有成功，杨某等人

将郑某妹直接“丢”在了郑某娟家的厨房

后就离开了。郑某娟随后报警，并将郑某

妹搬至屋外。

当杨某、郑玲某得知母亲被移到外面

后，又赶到郑某娟家门口，想再次将老人搬

进去。这次，郑某娟拿着两把菜刀，守在门

口阻止对方入内，双方于是引发肢体冲

突。郑某娟持刀砍伤郑玲某、杨某，她自己

头部、四肢等也有受伤。

经鉴定，郑玲某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

级；杨某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

事发当天，郑某娟因殴打他人被天台

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杨某因非法侵

入住宅、损毁财物、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

17 日。经审查，共计造成经济损失

25684.26元。

法院：被告人行为
属正当防卫不负刑责

这之后，被告人郑某娟因故意伤害罪

被提起公诉。

天台法院一审判决郑某娟行为属正当

防卫，不负刑责。天台法院认为，郑某娟在

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采取的制

止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玲某造成的

各项经济损失，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天台县检察院提出抗诉，

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台

州中院依法改判。

出庭检察员认为，双方系因建房问题

发生纠纷，夫妇二人的行为虽然侵犯了郑

某娟的住宅安宁，具有明显过错，但这种侵

害不具有紧迫性、现实性和危险性，因此，

被害人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前提中的不

法侵害，被告人持刀砍击被害人的行为不

是正当防卫。

同时，郑玲某也提起上诉，请求判令被

告人郑某娟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

并赔偿医 疗 费、误 工费 等经济 损失

25684.26元。

被告人郑某娟的辩护人则认为，郑玲

某一方将植物人丢进被告人家中，属于不

法行为，被告人郑某娟防卫时，对方的不法

侵害正在进行，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

且本案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其行为属于正

当防卫，请求维持原判。

台州中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郑某娟为

了使自己合法的住宅安宁权免受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而采取持刀砍击郑玲某、杨

某的行为，对二人造成损害后果，属于正

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因此，给不法

侵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亦依法不承担赔

偿责任。台州中院二审裁定，驳回天台县

检察院的抗诉和上诉人郑玲某的上诉，维

持原判。

法官解读：被告人的行为
为何属于正当防卫？

台州中院作出终审裁定后，本案的审

判长、台州中院刑二庭副庭长朱坚和合议

庭的员额法官朱康华对该案进行了说理释

法。

朱康华法官直言，郑玲某、杨某夫妇为

解决建房纠纷，将自己重病瘫痪的母亲作

为要挟工具，该行为既有违伦理道德，更是

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理应受

到谴责。

那么，被害人郑玲某、杨某实施的行

为，到底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

害？朱坚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

朱坚表示，首先，郑玲某、杨某为了达

到违规建房的目的，将重病且植物人状态

的母亲郑某妹放置在被告人郑某娟家中，

郑某娟采取关门等方式阻止但未果，最终

郑玲某、杨某等人强行将郑某妹搬入郑某

娟家的厨房后离开。郑玲某将重病母亲弃

于他人屋内的这一系列举动，已经严重影

响他人住宅的安宁，其行为的不法性明显；

此后，郑某娟将郑某妹拉出放置于村道上，

系自力救济行为，处置并无不当。

其次，郑玲某、杨某再次返回被告人郑

某娟家，仍是为了要将母亲郑某妹搬入郑

某娟屋内以此要挟的目的明显，而且，二人

已经强行进入郑某娟家，对被告人郑某娟

而言，在第一次阻止未果的情形下，有理

由相信，若此次仍不予以阻止，郑玲某、杨

某将郑某妹搬入家中的结果将再次发

生。因此，被害人郑玲某、杨某此时所实

施的行为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危害性，属

于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所规定的正在进行的

不法侵害。

再次，郑某娟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局

面，采取的阻止措施也是随着事态的发展

从缓和到强烈，无论是开始的关上家门还

是后来的持刀反击，主观上均是为了阻止

郑某妹被搬入其家中，防卫意图显见。

最后，被告人郑某娟持刀砍击被害人

郑玲某、杨某，致一人轻伤二级、一人轻微

伤，不属于造成重大损害的后果，该后果与

二被害人所实施的不法侵害程度比较，亦

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

因此，郑某娟在被害人郑玲某、杨某再

次返回其住处并强行闯入后持刀砍击二人

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应当

具备的起因、意图、对象、时间和限度的五

个条件，该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铁路杭州站
加开旅客列车87对

每年春运，铁路运输是重中之重。据

分析，铁路杭州站春运节前客流由基本流、

务工流、探亲流组成，以务工客流为主，务

工客流主要集中在云贵川渝、陕甘宁、湖

南、湖北、江西、河南及安徽方向。

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铁

路杭州站共安排加开旅客列车87对。其

中，杭州站安排加开客车20对，杭州东站

安排加开客车67对。

铁路杭州站副站长马鸿告诉记者，春

运期间，杭州站将积极做好运输售票组织

工作，根据实际客流需求灵活调整人工窗

口功能，尽可能为旅客提供方便。“目前铁

路车票销售渠道共分互联网购票、手机

APP 订票、电话订票、代售点和站区窗

口、自助售（取）票机。其中，最早发售的

方式为互联网购票、电话订票、手机APP

订票。”

交警部门严查违法行为

春运期间，杭州公安交警部门将把春

运道路交通安保工作当做“头等大事”。

杭州市公安交警局事故对策处副处长黄

闽杭说，该局将针对春运不同时间节点特

点，组织开展集中整治。“以春节前返乡高

峰和春节后回城高峰为重点时段，以长途

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客车、农村面包

车、危化品运输车为重点，加强巡查管理

力度。”

据悉，春运期间，每天有三分之二以上

警力参加执勤执法。1月26日起，杭州全

市已经启动所有交警执法站，利用全国机

动车缉查布控系统，加强对凌晨2时至5

时违规运行客车、逾期未报废车辆、逾期未

检验车辆、假牌套牌车辆、事故逃逸嫌疑车

辆、20条以上违法记录未处理车辆等的及

时布控、查缉、拦截。

此外，记者了解到，为了避免春节小型

客车免费政策实施期间收费站拥堵，保证

车辆尽快驶离车道，国益路桥公司还通过

对各收费站的数据分析，在各收费站出入

口车道均安装了开合式限高门架，可根据

需要设置节假日免费客车专用道，在收费

站广场、匝道口和各大互通枢纽设置诱导

标志牌，增设水马、反光锥形帽等，提醒、引

导免费客车行驶专用道，以保持广场收费

秩序良好。

铁路杭州站加开旅客列车87对

杭州交通部门迎平安春运“大考”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范杨

又是一年春运时。明天，也就是2月1日，一年一度的春运大幕将正式开

启。据悉，今年的春运共计40天，于3月12日结束。

据杭州市春运办综合预测，今年春节期间，杭州全市城际交通（公、铁、空、

水）旅客运输总量将达1794万人次，同比增长0.96%。

为保障旅客们的平安“回家路”，杭州交通部门吹响集结号，出台一系列措施。

为建房将植物人母亲抬进邻居家
邻居持刀将闯入者砍伤

法院：被害人有违伦理道德，判被告人无罪
通讯员 王先富 杨琛琛
本报记者 高敏

为了达到在邻居家菜地上建房的目的，天台的杨某、郑玲某夫妇竟然将身

患重病的植物人老母亲抬进邻居家。

一方要把人抬进来，另一方拼命阻止，争执中，郑某娟为了不让郑玲某夫

妇进入自己家，将二人砍伤……

这到底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天台法院一审判决、台州中院二审裁定均认

为，被告人郑某娟的伤害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判决被告人

无罪。


